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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况

1.1 项目概述

项目名称――车陂加压站复建工程第二阶段（附属设施用

房）

项目规模――总建筑面积 5688㎡

建设单位――广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

设计单位――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

项目地点－－广州市金融城

本次工程设计范围主要包括：两栋附属设施用房，包含仓

库、维修间、水质化验室、值班室、办公室、市政附属用房以

及一层地下车库。

1.2 安装条件

（1）环境温度：-5～50℃

（2）工作制：允许 24h/d连续运行或间歇运行

（3）介质：潮湿空气

（4）交通运输条件：公路汽车运输。

（5）电源条件：详见 2.3节 供货需求，表 1 供货需求表，

设备基本参数。

（6）设备基础条件：设备吊装，无需设备基础。

（7）设备与系统的交接界面：静电油烟净化器通过接口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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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管连接，组成通风系统。静电油烟净化器具有接电端口，通

过配电电缆连接，接入现场供电系统。

（8）相关平面图纸：第六册 通风工程 三层通风空调及防

排烟系统平面图(一) N-S0-1-07-1/2。

2 总则

2.1 规范性引用文件

所有提供的设备和制作工艺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及国际电气

技术委员会已颁发的有关标准，即使该标准没有在本规定中引

用，设备也应根据这些标准制作，除非另有说明。

这些标准应包括：

（1）中国国家标准及规范

（2）其它认可的国家标准

（3）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

（4）国际电工技术委员会标准

有关设备和装置制作、材料供应、工作履行、工作和材料

检验、施工安装及验收所参照的标准和惯例规范，都应该是该

中国标准或规范以及国际标准或规范的现行最新版或最新修改

版。供货商所供设备采用的各种设计、制造、组装标准应适合

在中国使用并至少符合或超过以下所列标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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静电油烟净化器的设计符合如下相关标准：

《饮食业油烟净化设备技术方法及检测技术规范(试行)》

(HJ/T-62)

《餐饮业油烟排放标准(试行)》(GB 18483)

2.2 术语

2.2.1 油烟净化设备 cooking fume control equipment

指对烹饪和食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油烟进行净化处理的设

备。

2.2.2 油烟去除效率 removal efficiency

指饮食业油烟经过净化设备处理后，被去除的油烟质量与

处理前的油烟质量的百分比。

2.2.3 静电式油烟净化设备

指用静电原理去除油烟的净化设备。

2.3 供货需求

总则：标准化的外观、运行、维修、备品备件以及供货商

服务，所提供的设备必须是一个供货商的最终产品，全新未经

使用的各项设备成套、整体供货。包括设备制造、供货（运输）、

安装、调试、试运行、竣工验收、人员培训、售后服务、质保

期服务、完成这些工作所需的设备、材料、工器具以及其他相

关服务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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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供货需求表

序号 物资名称 基本参数 计量单位 数量 备注

1
静电油烟净化

器

风 量 :7190m3/h; 压

损 :<100Pa;功率 :1kW/220V;
出口油烟浓度≤2.0mg/m3,净
化效率≥85%

台 1

安 装 位

置：2号
楼 3 层

油 烟 机

房

2.4 专用工具及备品备件供应

（1）供货商提供满足设备操作、安装、拆卸及检修维护的

全套专用工具及质保期内的备品备件，并需配置有效和安全运

行所必需的附件，该价格包括在设备总价中；

（2）供货商提交完整的专用工具清单及备品备件清单，清

单应标明各种专用工具的功能用途及备品备件的部件识别号、

主要设备类别、部件说明、参考图、图号和数量；

（3）供货商除随机械设备提供的备品备件外，还应推荐在

质保期后 10年运行期内认为必需的备品备件，并且保证在设备

的寿命期内能提供备品备件。备品备件价格不应超过设备价格。

在正常使用情况下，备品备件的寿命应不小于设备自身寿命。

2.5 铭牌或标签

每台装置应配备一个或多个铭牌，铭牌应装在明显易见之

处。装置的所有铭牌标字应耐久清晰、不易磨损腐蚀。铭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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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式与外形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。产品铭牌应当内容应注明包

括但不限于供货商名称、产品名称、型号规格、出厂编号、制

造日期、设备风量、初始压损、配电功率、出口油烟浓度、以

及净化效率。

铭牌的材质通常应选用耐磨耐腐蚀、防水、耐高温、阻燃

性能好的高质量材质，以确保铭牌的可读性和耐久性。铭牌需

选用合适的尺寸和字体大小，以确保周围环境的光照明亮度下

能够清晰、易读地显示出所有信息。

2.6 设备外饰颜色

设备的露空部分外饰颜色统一要求主导的原则是：色泽明

快、色调和谐，功能分区显著、警示区域鲜明等。不锈钢设备

保持原有的金属色。非露空金属设备、管道等其防腐层颜色不

做规定。除此以外，无特殊要求。

2.7 设备交货地点和时间

供货商应在中标后三个月内，负责将货物按指定时间运送

并卸至车陂加压站建设工地。

2.8 包装及运输

供货商应在中标后三个月内，负责将货物按指定时间运送

并卸至车陂加压站建设工地，设备的包装与运输应符合《机电

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》（GB/T 13384）规定。该运输所有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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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费用包含在静电油烟净化器总价中。

2.9 质保期及质量保证要求

（1）本货物质量保证期为三年，以设备投入运行正常使用

且验收合格后开具发票之日起算。

（2）保证期内，因正常使用而发生的任何设备故障供货商

免费提供保修服务和零配件更换。供货商无法完成保修责任的，

发包人可另行聘请其他专业单位进行维修，其费用从质量保证

金或履约保函中扣除，若维修费用超额则应由供货商承担超出

部分。

（3）保证期内，供货商必须保证所提供的货物如发生故障

须抢修，必须在接到发包人提出维修申请的 4小时内予以答复，

24小时内到现场进行维修，相关的维修必须连续进行，直至故

障完全修复为止。如供货商未按时到场维修或到场后不能修复

的，发包人有权决定委托他人予以维修，由此发生的费用由供

货商承担。

（4）由于产品质量问题需要进行维修的，如果该类维修能

够在在线状态下实施的，供货商承诺在 48小时内完成；如果该

类维修不能在 48小时内完成或不能在在线状态下实施的，供货

商承诺无条件更换合格的全新设备，并在拆离旧设备前提前将

替换的新设备运至发包人指定地点。供货商承诺如果供货商提

供的设备在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而需整机更换，且供货商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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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提供除招标文件规定的货物所有检验合格报告和验收合格文

件以外的证据证明设备质量合格，则供货商承担整机更换产生

的一切费用，该项费用至少包括被更换的整机的价格以及两倍

于该整机价格的工程施工费用。该项费用供货商承诺在发包人

决定更换整机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支付。如果供货商拒绝支付，

则供货商有权拒绝支付结算金额为 3%的质量保证金，并由供货

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，供货商对此无异议。

（5）在设备寿命期内，供货商必须保证在正确安装、正常

操作和保养条件下，设备运行良好。供货商在设备寿命期内，

对因设计、工艺、材料的缺陷等质量问题所引发的故障负责。

2.10技术服务要求

供货商在合同签订后，应完成合同中所规定的全部工作内

容，严格履行合同规定的各项义务。其责任不限于以下几点：

（1）供货商应负责任何与合同内容有关的现场条件需要更

进一步设计的设备制造供货、安装和调试的详细工作。完成供

货设备的单机调试指导；完成供货系统设备的系统调试；参加

由发包人组织的全系统和全厂调试。

（2）供货商应负责与其他供货商和安装承包商的协调工

作，以确保设备安装的准确性和工作完成的时间性。

（3）供货商应完成合同中所规定的全部工作内容。其责任

不限于以下几点：确保所有设备及其通讯规约提供一个协调的、



8

合理的、完整的系统。所有与供货设备相关联的辅助设备及元

件，凡是没有说明不要的都应包括在供货范围内。

（4）在合同中提供的所有设备应能适合当地气象条件、适

应水厂现场使用环境。供货商在选择所提供的设备时，应把这

些条件充分考虑进去。

（5）供货商有责任向相关合同供货商索取或提供界面接口

资料。

（6）供货商使用的标准如果在技术规定中没有规定，应对

其进行说明。当所用标准和实施规则等效于或优于本技术规定

要求时，该标准才可能为发包人接受。供货商应清楚的说明用

于替代的标准或实际使用的标准，并提交所应用标准或实施的

规范，明显的差异要说明。

2.11技术资料要求

所有资料、证书应为中文，如原件为英文，供货商必须同

时提供中文译本。需要提交文本资料一式 5份。WORD格式的

电子版文本文件、AutoCAD 格式图的电子版设计图形文件一式

2套(刻录光盘)。

（一）投标时应提供如下资料但不限于以下内容

（1）设备所需装拆空间尺寸图纸。

（2）响应技术要求的技术资料。

（二）签订合同后应提供如下资料但不限于以下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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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工作进度表。

（2）外形图及土建指导图。

（3）设备详细设计图纸资料。

（4）设计说明书。

（5）技术参数资料。

（6）机械设备的设计、制造、检验、验收的技术标准。

（三）交货时应提供如下资料但不限于以下内容

（1）供货清单。

（2）专用工具清单。

（3）备品备件清单。

（4）制造质量检验报告。

（5）性能试验报告。

（6）产品合格证及机械设备安装。

（7）使用和维护说明书。

3 技术条款

3.1 设备性能要求

1、静电油烟净化器应为供货商制造的全新产品，整机无污

染，无侵权行为、在中国境内可依常规安全合法使用，符合中

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质量标准、环保标准或行业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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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压损：<100Pa。

3、出口油烟浓度≤2.0mg/m3。

4、净化效率≥85%。

5、设备应含对应容量的集油盘。

3.2 设备制造要求

本次招标的设备、原材料选用必须是崭新的，并满足技术

要求，不得有任何损伤或缺陷。铸件应组织均匀，无夹渣、砂

眼、积瘤等缺陷。焊接结构设计合理，所用焊条、焊丝、焊剂

应与原材料相适应，焊缝不得有裂纹、气孔等缺陷。所有连接

部位必须保证足够的强度和刚度。所有机加工表面的加工精度

及配合公差应达到相应的设计规范要求。

4 检验及验收

4.1 检验、验收程序及标准

（一）生产过程检验

供货商应对关键部件制造及设备装配环节进行记录，提供

关键部件的制造检查记录、设备装配过程检查记录及能反映工

作的重要阶段的照片和录相带。生产周期大于 1 个月的，供货

商应提供月进度报告。

（二）出厂验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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静电油烟净化器应在制造厂进行性能测试，发包人有权派

代表参加设备出厂验收。如果由于制造厂的原因造成设备无法

运转，供货商应免费提供所需的额外服务。出厂验收包括文件

验收与实物验收。通过出厂验收检验设备设计、制造、工艺、

质检等满足合同规定和有关规范的要求。实物验收包括主要部

件检验验收和整体验收等，具体要求见相应设备的技术规范和

合同条款要求。

供货商应提供设备制造质量检验报告及性能试验报告。同

时，应列明造质量检验、性能试验及规定性能试验的内容、指

标，并规定性能试验试验台等级。

（三）现场安装

设备供货商在设备安装前，对建成构筑物的相关土建尺寸，

进行核对，并提出详细记录，对不符合安装条件的部分，向监

理工程师报告，经批准及修正后，方可安装。

（四）现场验收

静电油烟净化器供货商应派具有丰富安装调试经验的代表

指导并检验设备安装，监督指导现场试车和调试。当静电油烟

净化器及所有附件安装完毕后，每台静电油烟净化器均应在实

际运行条件下进行现场验收试验。该试验由静电油烟净化器供

货商代表在有发包人代表在场的情况下进行。现场试验包括现

场安装试验，联动调试和缺陷处理，试运行和性能试验，通过

这些试验校验设备的性能和保证值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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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验收应证明静电油烟净化器在任何情况下都保证：

安装和运输过程中无损坏

安装正确

无机械缺陷

对中良好

连接正确

无过热部件

无异常振动和噪音

无过载部件

现场验收试验应在设备安装完成，并经一段时间的运行调

整后进行。现场验收试验及试验步骤应由双方共同安排。

4.2 不合格处理流程

出厂验收不合格的，产品不得出场，需由供货商更换满足

出厂验收合格标准的产品方可出厂。

现场验收不合格的，按照合同条款处理及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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